
抗战时期华北日系农场的殖民经营
以天津地区为中心

张会芳

内容提要 天津沿海碱荒地带,自明清以来农业垦殖发展较快, 逐步成

为华北主要水稻产区。华北事变以后,日本为掠夺稻米、棉花等农产物, 投资

组设农场,强征当地土地、劳力,进行殖民土地开发, 对华北日军的军粮供应,

发挥了较大作用。日系农场多沿用旧租佃制, 将土地分割小块出租 ,并未带

来先进耕作方式,耕作者负担也比战前大大加重。日系农场在 1941 年前后

较为活跃,到战争后期, 由于周边抗日力量的兴起, 不断遭受打击, 最终陷入

困顿。

关键词 日系农场 殖民农业经营 天津农业

引 言

抗战时期, 在沦陷区, 日本不仅从民间掠夺生产物, 还直接占

地经营。这类农场主要分布在殖民势力较深厚的天津和冀东沿海

一带。据统计, 到 1946年接收时为止, 日本集团和私人, 在天津、

宁河、昌黎、邯郸、滦县、临城、顺义、静海、抚宁等县,共投资设立大

小农场 133个, 掠夺土地达 137万多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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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吕万和:∀解放前天津市郊的土地占有和地租# (资料辑注) ,见∀天津历史资料#1980

年第 5期,第 16页,原文数字为 134个、136万 4千 8百多亩,这里根据对表中数据

进行重新统计的结果改正。



日系农场的数量、规模既如此庞大, 自然不容忽视。那么, 农

场是怎样成立的? 其经营状况如何? 在当时对于日本殖民经济起

了哪些作用? 给后人又留下了什么样的历史启示?

关于此问题,迄今未见专门的研究成果发表。少数论著,如郑

伯彬∀日本侵占区之经济#( 1947)、浅田乔二∀日本帝国主义下 中

国#( 1981) (中译本名∀1937- 1945 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

夺#)、居之芬∀日本在华北经济统制掠夺史#( 1997) , 曾业英∀日伪

统治下的华北农村经济# ( 1998) , 都曾对农场的情况有所分析介

绍。其它大部分涉及沦陷区经济的著述,还仅停留在对个别极端

事实的描述。总体上说, 仍有必要对农场的来龙去脉作专题的讨

论分析,以完整了解其成立目的、管理机构、内部组织、市场状况等

重要内容。可贵的是,一些学者作了基本档案资料的整理工作。 

本文以此为基础,并参考抗战前后的调查报告,力求如实反映农场

之面貌。不妥之处, 敬请方家批评指正。

一 抗战时期日系农场之成立

(一)成立之原因

华北日系农场最早成立于何时, 已不可考, 据现有的资料推

测,当不晚于 1935年前后,它的出现,是与日本掠夺华北农产资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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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如 60年代天津社会科学院吕万和先生据天津档案馆藏∃ 平津敌伪产业处理局%、

∃ 农林部河北垦业农场%、∃ 河北省农垦局%等机构档案,作成∀解放前天津市郊的土

地占有和地租#(资料辑注) ,对日伪在津郊一带之土地掠夺、经营性质做了初步归

纳;近年出版由居之芬主编的∀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和统制 华北沦陷区资料

选编# ,也依同一馆藏资料,缕述日系农场的主要统制机构华北垦业公司、天津米谷

统制会的成立、沿革与组织,并选录典型农场个案。两份资料,可兼作目录索引之

助,均使后学者受益良多。



的需要及其政策调整相一致的。起初, 日本主要看重华北的棉花。

1935年初提倡∃中日经济提携%时, 所提五项条件中, 即有两项是

关于棉产的: 1 中国生产大宗农产物,供日本工业之用; 2 增进中

日贸易,根绝排货运动, 日本在华购买棉花 3000万元。河北事变

发生后,日本对于棉产又向冀察政务委员会作进一步的要求:中国

之农业(尤其是棉花与小麦)由日本给予技术上的指导; 对中国农

作物, 则应以增进日本工业之利用价值为前提。1936年 9月, 日

本曾宣布华北棉花五年计划, 将由中日合作。 当时成立了一些

以植棉为主的农场, 不过由于日本尚未取得统治权的缘故, 数量还

是有限的。&

中日全面战争爆发以后, 大批农场的出现, 主要是为增产稻

米,解决日军及侨民就地取给并补偿其国内消费。1937年冬日军

占领平津后,军粮悉就地征发。太平洋战争之前, 日本对沦陷区的

农业都实行所谓∃中日满农业一元%政策,其原则包括∃扩充生产并
供给日本不足或缺乏之工业农产物,特别扩充军粮生产,俾能就地

筹集%。∋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, 日寇受盟国封锁, 兼以运输工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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∋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种经济调查处:∀四年来之敌寇经济侵略# ,该

处刊印, 1941年,第 93页。郑伯彬著:∀抗战期间日本人在华北的产业开发计划# ,
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印行, 1947年,第 55页。

据∀申报#记载, 1936至 1937年间,天津日本总领事馆在南开六里台设华北农业试

验所,场地 40亩,试植棉花;大众农业公司在军粮城、北塘附近租农田 3万亩,设农

场两处,改良棉花,植插水稻;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在津郊东楼村, 购地 400余

亩,设圣农园农事试验场,招募日韩人数十名,试植棉植谷类;兴中公司在军粮城购

地四五万亩,试植美棉,供给天津、青岛、济南各地日商纱厂之用,并计划在伪冀东

区购地 50万亩,栽种棉花。见∀申报#1937年 3月 12日, 1 张 4版; 1936年 9月 4

日, 2张 8版; 1936年 10月 22日, 1张 4版; 1936年 10月 31日, 1张 4版;∀银行周

报#1937年 21卷 24期,转引自章有义∀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# (第三辑) , 三联书店

1957年版,第 591页。

陆诒:∀华北的棉花# ,见∀新华日报#1940年 9月 19日,第 2版。



不足与物资缺乏, 乃更进一步加强其∃确保日军就地取给%政策。 

1941年 12月 8日,华北方面军安达参谋长在各兵团长会议上提

出, ∃驻军在当地应力求自给自足, 减少国家负担, 使皇军全面作战

能够顺利进行%。& 不惟如此,因本国的食粮不足而南洋运输又极

感困难,日本之国内消费,亦转仰给于沦陷区, 1943年初大东亚建

设审议会通过的大东亚农业政策, 其有关沦陷区的部分,有如下规

定, ∃日本主要食粮之米,由国防观点言,应由(满洲) 、(中国) 等近
距离之处供给, 故应扩充食粮产量%。∋

米是日本军队必不可缺的主要粮食, 也是在华日本人的主要

食粮。华北∃占领地%米的产量在中国∃占领地%所占比重虽小∗,

而日人最感必需。其主要栽培地, 据 1941年秋视察华北的前日本

大原农业研究所所长近藤万太郎总结, 有河北省小站、军粮城、芦

台,山东省明水地区及济南府郊外,还有山西省晋祠镇、南部汾河

流域等。+ 就种植面积来说,据华北交通公司 1940年以来通过各

铁路局调查铁道沿线的水稻适宜种植区的结果, 合计 11 3万余

亩,其中天津管内 49399 亩, 北京 38555 亩, 济南 9128 亩, 太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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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 ,日−近藤万太郎:∀北支蒙疆 作物 就 # ,华北产业科学研究所、华北农事试验
场印行,昭和十八( 1943)年 10月,第 6页。

华北水田不多,四省产量合计,不过二三百万石。据东亚研究所统计,华北占领地

(指河北、山东、山西内长城以南、河南各省占领区)米产量占全国比重 1 8%左右,

参见浅田乔二著,袁愈 译∀1937- 1945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# ,复旦大

学出版社 1997年版,第 4页。

∀第六、七年倭寇经济侵略# ,前引书,第 16页。

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,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: ∀华北治安战# (下 ) ,天津人民出版社

1982年版,第 2、57- 58页。

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种经济调查处:∀第六、七年倭寇经济侵略# ,

该处刊印, 1945年,第 27页。



7700亩,开封 8160亩。 1944年敌伪统计, 河北省水田面积合计

1059863亩, 其中北平区 99335 亩, 天津区 788090 亩, 保定区

85124亩,石门区 87614亩。& 其中, 天津地区又是华北稻作的重

镇,据北宁铁路局 1936年调查,天津县稻米产量∃年约二一七五二
.一七公斤,县境东南之小站、葛沽、咸水沽、张贵庄以及宁河县属

之军粮城、新河一带均产稻%。∋ 另据兴亚院华北联络部调查, 天

津特务机关管辖地区(包括芦台、军粮城、小站和天津近郊)米产量

占华北米产量的 95%以上。∗ 且该地区商品率较高,据 30年代初

调查, ∃天津产米区域,计葛沽、新城、小站三处//小站稻米全数

出产,除五分之一弱留于该地自用外,其余概销平津两地及东三省

各地,他如保定唐山及御河一带, 均有销场%, 在远近负有盛名。+

因此,为解决食米问题,在天津附近组织农场乃属必然。

(二)成立之过程(土地来源)

关于农场的成立过程,这里主要分析作为最基本生产资料的

土地的取得方式,计有如下数种:

1 霸占吞并战前国人经营农场土地。久大农场土地 146顷,

位于宁河县营城村、蓟运河两岸,系久大公司于 1930年购置,七七

事变后被日寇据作∃启明农场%0;

2 低价强制征购或无偿圈占民地。日本浪人长谷部义范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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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 吕万和:∀解放前天津市郊的土地占有和地租# ,前引文,第 9页。

∀天津小站食米产销概况# ,见∀工商半月刊#1930年第 2卷第 15期,第 20、25页。

,日−浅田乔二著:∀1937- 1945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# ,前引书,第 4页。

北宁铁路局编:∀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# (三) ,见沈云龙编∃ 近代中国史料丛

刊%第 3编第 51辑,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, 1989年版,第 1100页。

刘厚:∀河北盐垦事业检讨# ,∀垦荒与洗碱#1948年 11月创刊号,第 6- 7页。

铃木清干编∀蒙疆年鉴!附华北概观#昭和十七年( 1942) ,张家口蒙疆新闻社昭和十

六年( 1941) 12月 30日发行。



人看中了天津县梨园头村的大片土地, 便凭借日军的武力威胁, 无

代价地圈占民田 2000 多亩, 开设了长泰农场  ; 宁河县属之大北

涧1 十八村土地肥沃,兼有三河汇流,最适宜种稻,早经垦作水田,

享有厚利。日人在组织冀东政府时,查知大利所在,强占民田十余

万亩, 且招朝鲜农民千数百家为其佃户//造成肥美稻田约有 60

华里面积//迫令每户领价一、二元不等,当时已熟稻田每亩价值

千元内外,旱苇各地每亩价值四五百元,所有十八村 3000余户、丁

口1万余人,均不领价。日人拘各地户, 勒令出售,村民以生命危

险,不得已而领价者有若干家。& 据战后河北垦业农场报告, 此

∃大北涧农场%, 即后来日本∃米谷统制协会%所属之∃蓟运河电化水
利组合%。

3 以汉奸名义购置土地。事变前由于中国政府未认可外人

之土地所有权,日方所收买土地, 多属此类。钟渊纺绩株式会社

1937年 3月以王一亭、顾馨一、赵聘卿三人名义,购得宁河县营城

及茶淀一带耕地及荒地约 12 万亩, 充当钟渊启明农场协会用

地∋ ;积善堂张(燕谋)所有坐落天津八里台荒地一段计 300 余亩,

1941年, 汉奸王梦符、鲁穆庭等 6家合谋,勾结日人清水兵治、酒

井信男等, 以强暴胁迫, 硬行霸买。事后由王、鲁等 6家代日人出

名顶替立契,并经日人成立酒井农场。∗

4 利用青帮分子掠夺农田。七七事变前,青帮分子王金标投

靠日本人,为日本拓殖公司在冀东一带抢购棉花, 还与日本人合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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∗ 吕万和:∀解放前天津市郊的土地占有和地租# ,前引文,第 24页。

∀钟渊河北模范农场设立要纲# ,见天津档案馆旧字第 19号全宗,下引各农场资料

同。

吕万和:∀解放前天津市郊的土地占有和地租# ,前引文,第 15页。

天津市档案馆等编:∀日本帝国主义在天津的殖民统治# ,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年

版,第 28页。



了合义公司,收购棉花作走私买卖。后来,合义公司从盐业银行租

到津郊马场道、纪庄子、聂公桥一带田地共 18顷, 组织了农场, 将

18顷旱地改造成水田, 出产日本需要的上等稻米。事变后, 王金

标又伙同日本人,在卫南洼、灰堆、何庄子等处强占民地,改旱地为

水田,成立了合义公司第二第三农场,拥有水田达数百顷之多。 

5 地主(勾结汉奸)主动盗卖土地。天津县属十区中正村(顾

家庄陈家官房) 20余顷之地, 系军阀陈光远所有,该地原系洼荒,

经农民分别开垦成熟,即继续佃种,言明地租按三等交纳, 此后即

不许增租夺佃。但陈姓竟于 1942年,勾结日人强迫增租至八元之

谱。嗣后因败诉积愤,竟将上开地亩乘机卖与日人下村管业,改为

近松农场。小站璩姓地主坐落五区义心庄五丈河一带稻田 40 顷

上下,经佃民辟荒成熟后,裕德堂家长璩华甫擅将此处地亩盗卖与

东一公司。1942年,东一公司勾结小站敌伪警备队长城地永夫,

迫令民众让出永佃权。& 张敬尧小站稻田 431顷, 以敬霖堂勋记

公司出名购置, ∃民国二十五年( 1936)间,河北省官立清理遗产处

(理)委员会, 对张之产业均经没收管理在案//后来(遗产处) 经

萧、盖 ∋ 二人私自改为(逆产处) , 事为宋哲元查觉,饬令解除, 并

令将张家之地一律拨还//延三缓四, 对地仍未发还。日寇进入

天津后,敬霖堂因不甘心,遂由张敬尧之太太委托天津大汉奸谢龙

阁代为设法索取契纸,以便出卖或管理。谢转托日本宪兵队朱下

大队长派人将盖宗谋捕入宪兵队扣留 //将各地契在盖家中搜
出。二十八年( 1939) ,由谢等经手将此地一并卖与宽怀堂(即日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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∋ 萧振瀛、盖宗谋。

吕万和:∀解放前天津市郊的土地占有和地租# ,前引文,第 22- 23页。

胡君素等:∀天津青帮与帝国主义势力的勾结# ,见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

编∀天津文史资料选辑#第 24辑,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,第 226- 228页。



之(藤井公司) )经营,敬霖堂共得地价三十七万五千元%。 

此外,由于战争破坏和日伪压榨下农作无利可获, 造成农民大

量离村和大量土地抛荒,日人进而∃拾荒%, 建立农场,也是其获得

土地途径之一。&

从农场的土地来源上看, 日系农场的建立,伴随许多农民所有

的小块土地被掠夺,故受害最深者当属广大农民。例如∃北仓农

场%2万亩土地,原属当地 900多农户; ∃蓟运河电化水利组合%4万

多亩土地, 原属当地八村 3000多户; 郑家庄、杨家庄(共 70余户、

400余亩) ,贾家沽道村(约 150余户、400余亩)均属全村被日寇圈

占。∃滦县农场%移交书∃旧地契清册%载地契 222份,绝大部分地

契土地面积不足 10亩; ∃新城农场%移交书∃旧地契清册%中有 20

户地契,土地面积不足 15亩者占一半。∋ 但日人直接自地主取得

的土地,为数也是可观的。如∃北洋农场%1085亩土地中, ∃续租%

地主安桂蕴自耕旱田 9顷 50亩上下,义德堂安记 1顷 27亩,二者

合计约 1077亩∗;藤井农场移交地契中, 有德善堂曹怀璞出卖本

堂自有荒地一段计 12顷 73亩,张国英出卖荒地两段共 20顷 64

亩,敬霖堂勋记共 408顷 83亩(见前) ,周家祖遗自置荒熟草地六

段合计 17顷 62亩,懋盛堂王自置地一段计 5顷 29亩 + ; 钟渊纺

绩株式会社启明农场全部土地 1200顷系购自张、邵二姓。据不完

全统计,仅日寇侵入天津后,地权发生转移, 数在 5顷以上之地主

即 63名, 占地达 2800多顷,大体相当于今天津市 4个郊区土地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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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 ∀藤井农场移交书#。
∀北洋农场移交书#。

吕万和:∀解放前天津市郊的土地占有和地租# ,前引文,第 22页。

郑伯彬:∀日本侵占区之经济# ,资源委员会经济研究所印行,年份不详,第 49页。

吕万和辑:∀张敬尧在天津的地产# ,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

辑组编:∀近代史资料#总第 49号,中华书局 1982年版,第 220- 221页。



1/ 6。日本投降后,上列地主多以被日寇∃威逼强购%为名, 向国民

政府申请∃发还产权%。 

在通过种种手段积累土地的基础上,日系农场建立起来。在

七七事变发生后的初期, 只有中日实业公司的茶淀农场和军粮城

农场等少数几家,而至 1941年,仅天津地区的∃邦人经营农村%就

有 48个,播种面积一万二百町步。& 据 1942年 8 月的调查, 华北

日系农场达 55 家, 占地 4 4万公亩。∋ 而战后接收时(据接收档

案统计) ,则达 130余家, 占地 137万余亩, 其中在天津一带有 120

家,占地 92 17万多亩,估计约占当时天津、宁河两县耕地面积的

一半。∗ 各农场规模, 则自数亩至万余亩不等 +。

二 日系农场之殖民经营

(一)农场管理机构及其措施

天津一带的日系农场,主要处在华北垦业公司和天津米谷统

制协会的统制下,这两个垄断组织除直接经营农场外, 并控制了绝

大部分日本其他集团或私人经营的农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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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 近藤万太郎提到,天津地区∃ 大农场较少,三- 六町步的地主占最多数%,见前引书,

第 7页;郑伯彬提及,农场中∃ 有占地数町的小农场,也有占地数千町的大农场% ,见
∀日本侵占区之经济# ,前引书,第 54页。

吕万和:∀解放前天津市郊的土地占有和地租# ,前引文,第 15 16页。应该指出

的是,由于农场间的转移、合并等情况及由此导致的农场所有者和名称的变更,以

上数据只能反映大致的消长趋势,并不具有严格的可比性。

郑伯彬:∀日本侵占区之经济# ,前引书,第 49- 53页。

日本面积单位, 1町步= 99 7公亩。,日−近藤万太郎:∀北支蒙疆 作物 就 # ,

前引书,第 6页。浅田乔二提到, ∃ 天津附近的日本人租佃制大农场由 1940年的十

几处增加到了 1941年的 60处% ,依据为北平日本大使馆∀华北日本人经营农场目

录# ( 1941年) ,因未见原文,不便比较,故从略。

吕万和:∀解放前天津市郊的土地占有和地租# ,前引文,第 2- 3页。



华北垦业公司,前身为∃中日实业公司%, 1941 年 4 月改称现

名。为日华合办(实为日本人操纵)的中国法人组织,资本金 1800

万元(华北政务委员会财务总署出资 1025万元, 日本东拓、三井、

三菱、东洋制纸、军粮城精谷、钟纺共出资 775万元)。专门在华北

各地圈占良田建农场,组织农业移民,投融资和经营农场事业。总

公司设在北平, 天津、唐山、滦县均有办事机构, 并直接经营军粮

城、茶淀(包括茶淀、任凤庄、蓟地区三场)、滦县 3个农场, 共有土

地 51 3万多亩,另控制其他日人农场 32个。 

天津沦陷后,日本人为掠夺粮食成立了天津市米谷统制委员

会,设事务局于天津日本总领事馆内,由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、大

财团和天津伪政权的要员头目组成。1943年 8月, 在天津市米谷

统制委员会的直接指导下,成立了天津市米谷统制会, 统制天津地

区粮食的产供销,设事务局于天津市,下设天津、军粮城、咸水沽、

小站、葛沽、芦台、昌黎 7个支部,并在北平设置事务所, 在各河川

地区设置农事合作作为最下部组织, 构成单位为日系农场及农事

合作。& 其职员至1945年8月 15日,有华人 343名,日人 247名,

共计 590名。∋ 米谷统制会直辖瑞穗、军粮城电化水利组合、卫津

河电化水利组合、小站电化水利组合、蓟运河电化水利组合等五处

农场,共有土地 19 3万多亩, 另控制其他日人农场 54个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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∗ 吕万和:∀解放前天津市郊的土地占有和地租# ,前引文,第 17页。

∀天津米谷统制委员会移交清册#。

∀天津米谷统制会之章程与组织机构# ( 1943年 8 月 20日 ) ,见居之芬主编: ∀日本

对华北经济的掠夺和统制- 华北沦陷区经济资料选编# ,前引书,第 748- 751页。

∀华北垦业公司的设立、章程和股东、董监事名册# ( 1941年 5月 21 日) ,见居之芬

主编:∀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和统制 - 华北沦陷区经济资料选编# , 北京出版社

1995年版,第 724- 725页;吕万和∀解放前天津市郊的土地占有和地租# ,前引文,

第 16页。



华北垦业公司和天津米谷统制会通过严密手续  , 对于管内

农场实行低利营农资金贷给, 此外,还以贷付种粮、补助肥料、改良

水利工事等手段,对农场的生产过程进行统制。&

(二)农场之经营

1 农场技术设备概况

战前, 华北仍以小农经营为主,生产工具、方法都较为原始低

下,作物良种、化肥、新式农具等新生产要素的影响尚不明显, 如

1930年前后在天津小站的调查, ∃所用农具多趋向南式%, 有水车、

风车、锹、簸箕、镰刀、连枷、推板、水犁等。

1936年北宁铁路局调查天津段结果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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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 如米谷统制会∀民国三十四年度米谷增产对策要纲#规定, ∃ 在本管内米谷生产以稻

米 105千吨为目标% ,为此实行: ( 1)统制河水使用; ( 2) 改良土地 (计划融资 75000

千圆) ; ( 3)确保耕种面积( 29950 町步 ) ; ( 4 )改良耕种,包括配给优良稻种 (计划

2467吨)、奖励按期播种和除草、改善施肥(预定确保配给硫安 8000吨、豆饼 10000

吨、土粪及其他 10000吨)、防除病虫害(预定防除实施面积为耕种面积 20% ,确保

配给药剂∃ 得利斯%根 30000公斤、除虫菊 7000公斤、煤油 30000公升) ; ( 5)贷借农

业经营资金; ( 6)配给农业经营资材,除配给食粮 25000吨外,确保配给种粮、肥料、

药剂、燃料、农机具、生活必需品等; ( 7)奖励有畜农业,为图缓和劳力不足及增产自

给肥料,预定确保配给家畜牛 600头、马 500 头、猪和其它家禽, 并配给米糠 500

吨、大豆饼 200吨为饲料; ( 8)其它奖励施策,包括增产自给肥料 (奖励栽培荻、苜

蓿、紫云英等绿肥作物)、设置原、采种圃,举办米谷多收获竞作会、表彰笃实农家、

奖励副业等; ( 9)厚生善邻之施策,包括配给生活必需品、充实医疗施设等; ( 10)增

产米谷以外之农作物; ( 11)养成农村中坚人物; ( 12)充实农事合作等。

米谷统制会对于管内农场紧急增产土地改良资金之分配手续如下: 自 1942 年至

1944年,改良资金之放出,系由华北垦业公司职员检查其农场土地改良工事,决定

并采取所需要相当之担保物件后,由垦业公司直接发放各农场。1945年增产资金

之放出,系由米谷统制会及华北垦业公司双方职员,共同检讨各农场土地改良工事

内容,不取担保物件而发放。办法为各农场出具借款请求书,由米谷统制会汇齐提

交华北垦业公司,再经农务总署许可后,将资金全部送交米谷统制会发放各农场。

见∀天津米谷统制委员会移交清册#。



武清县∃各种农业品多用本地之厩肥及堆肥为肥料%, ∃谷子及

菜蔬间有用芝麻酱者,亦系本地出产%, ∃农民所用种籽均系本地所

收藏%;

香河县∃各种农作物种籽均于秋收后, 由农人用旧法收储%,

∃肥料有五种, 用肥田粉者尚少%, 各村所用农具有犁、镐、锨、锄、
耙、镰等, 多系铁木制;

宝坻县∃各家所用农具, 全是本地所制之旧式犁、锨、镐、锄

等%; ∃农民所用种籽,多系自行存储, 鲜由外地购买, 所用肥料, 则

系堆肥与厩肥两种%;

宁河县∃农田多用人粪、厩肥为肥料%, ∃农具为犁、锄、耙、轴、

镰,均为本地制造%;
蓟县∃农具概用旧式者%, 有犁、锄、镐、锨、耙、风车、碾、磨、筐、

筛等, ∃农田所用肥料以人粪、堆肥、厩肥为主, 间有用肥田粉

者%。 

日系农场, 如前所述, 前后有百余座之多, 难以一一考察。这

里仅介绍资料较详的几座农场的技术设备状况:

北洋农场 代表者渡边正美,位于天津县第四区西干庄西,

面积 1085亩。采用直接经营,亩产(预想量) 250公斤。基建设施

有取水闸 2个, 水闸 13个, 用水路干线 1100米、支线 4410米, 导

水路 1100米,排水路干线 2360米, 筑堤 2460米,中间道路 1100

米;设备有 30千瓦变压器 3台, 18 离心泵 2台;农具有草绳机、

轧花机、打稻机等。

北洋白塘口农场 经营者渡边正美, 位于天津县第五区白

塘口, 资本金 5108400 元, 面积 632 163亩, 采用直接经营, 194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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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种植水稻 150 亩, 亩产 220公斤, 余为旱作。建筑物有取水闸

15个,调节水闸 15个, 排水闸 2个, 用水路约 3500米; 设备有发

动机 4台,畜力扬水机 1台,引水管 1只,瓦斯发生机 2台, 龙骨车

5台,立式泵 1台,马力传导机 1台;农具有播种机、割草镰等;

八里台农场 代表者盐谷辰造, 位于天津市第七区王顶堤

村南, 事务所在天津市六里台大街八里台精粮公司内。1940年创

业,固定资本 400万元,流动资本 220万 3013日元。总面积水田

2035亩,旱地及荒地 1409 474 亩。土地设施有卫津河导水路

4500米,王顶堤导水路 710米,扬水干线 2370米,排水干线 15556

米,扬排水支线 44175米,道路干线 3730米;送电装置 2800 米, 5

离心泵 1台, 瓦斯发生机 1台,制粉机 2台,制绳机 41 台, 足踏

脱谷机 4台;农具有喷雾器、电力脱谷机等。

藤井农场 又称藤井水利兴业公司农场,代表者藤井宽太

郎。资本金 100万日元。第一农场位于天津县第五区大芦庄, 第

二农场位于天津县五大河,第三农场位于天津县第七区中塘村、静

海县西官闸,第四农场位于天津县第七区中塘村、静海县小韩庄,

面积共计 355顷 42亩 7分 2厘。设备有瓦斯机、蒸汽发动机、抽

水机、龙骨水车、除草机、制绳机、卷扬机、动力脱谷机等。

中日机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茶淀农场 位于宁河县第二区

茶淀乡,责任者水野吾郎, 经营型态为中日合办, 中国方面投资

51% ,日本方面投资 49%,总额 750 5万元整。向中国政府登记,

得到华北政务委员会经济总署许可, 1944年 4月 1日开业。事业

及营业种类包括购买、开垦及改良荒芜土地, 生产及加工贩卖农作

物,出租自有农田并对租户予以农业技术上之指导、协助, 在自有

农田范围内通融耕种资金并配给农具资材,制作、贩卖及修理机械

农具,设置机械农业传习所等。耕地面积水田约 600町步, 旱田约

300町步,草荒地约 500町步,产品包括水稻、麦类、杂谷类、棉花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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养猪、养鸡、养鱼、绵羊等。生产能力, 1945年预定额,米 11400 日

石、麦 1000日石、棉花 27000日斤。该公司机械设备完善, 并另有

大清河土地,位于滦县及乐亭县境大清河河口一周,面积 33000町

步,于 1939年秋收买, 资本金国币 459 万圆, 亦由中国方面投资

51%。

中野农场 经营者中野宗一,名称中野企业株式会社,是属

于朝鲜中柴产业株式会社分支的现地法人组织,有天津县张贵庄、

静海县唐官屯、昌黎县七里庄三处农场, 设事务所于天津, 在昌黎

设联络所。资本金 500万日圆, 事业目的为开垦及农事经营和附

带事业。经营面积, 1945年农场水旱田、宅地、原野、道路用地等

共 27515亩,其中水田 19431亩,亦具先进农机设备。

其他如华北垦业公司的军粮城农场和茶淀农扬, 以冀东防共

自治政府政务长官殷汝耕为名誉总裁, 钟渊纺绩株式会社社长为

总裁的钟渊启明农场,也具先进设备和较强生产能力。

从以上列举的内容, 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,与战前附近的农家

经济相比,日系农场的土地改良设施大都较为齐全,并拥有较完备

的生产资料。一些规模较大的日系农场都附设直营试验田, 进行

作物栽培试验。另外,日系农场虽以开辟水田种稻为主要业务, 从

整体看,又多倾向于实行综合性的经营, 如钟渊启明农场, 农场设

立要纲规定: ∃经营模范农场, 发现华北农村的文化、经济、经营的

综合指导原理, 向周围示范,并且养成农村指导者%, ∃米、麦种植之
外,根据适地主义实行农牧、水产及其加工的多角型的立体合理的

经营%。据战时调查, 该场∃除从事水稻、旱稻、棉花、果树的种植

外,尚事畜牧养渔;农场设备完美, 有启明小学、训练班、医疗所、合

作社之设, 有自用发电厂,供给本场附属磨粉厂、电灯及灌溉之动

力。近更设有砖瓦厂,日产三万砖瓦,除供本场建筑使用外尚可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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售于县城%。 

2 农场经营方式

日系农场成立后,并未推进资本主义的大规模耕作,而是继承

了这一带所盛行的租佃经营方式。& 日人近藤万太郎的视察报告

提到天津地区农场经营的状态, ∃日本人和华人经营的大农场一部

分直营,大部分分割依附于佃种, 此为通例%, ∃全地域的 85%为小

作地,仅 15%为自作地%。∋ 发表于战后的∀日本侵占区之经济#也

提出, ∃这些新式农场的业务, 各有少许不同, 但是,它们和农民的

租佃关系却差不多完全一律。%∗

具体的材料也表明, 日系农场的土地多被分割成小块出佃。

如∃兴农公司%农场一部计 2215 亩, 被分割由 46 户佃种; ∃大陆农

场%土地一部计 6211亩, 由 122户佃种; ∃娄家庄农场%土地一部计

62 5亩,由 9户佃种; ∃张达庄农场% 161 73亩,由 21 户佃种。以

上平均每户最高佃种 50亩,最低仅佃种 7亩。+ 八里台农场天津

县水田 319 5亩,由 6户佃种,旱田 954亩,由 33户佃种。藤井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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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 吕万和:∀解放前天津市郊的土地占有和地租# ,前引文,第 24页。

郑伯彬:∀日本侵占区之经济# ,前引书,第 54 55页。

,日−近藤万太郎:∀北支蒙疆 作物 就 # ,前引书,第 7页。

当然,也有不少农场采用∃ 自耕%的记载,对此不应忽略。但是所谓∃ 自耕%是否即等

于雇工经营,遽难断定。如郑伯彬提到: ∃ 这些新式农场的业务, 各有少许不同,但

是,它们和农民的租佃关系却差不多完全一律,即直接雇佣佃农,佃农所获作物,均

以实物交换,佃租率却远较一般租率为高。多数大农场更有出诸完全雇佣形式者,

农民终年勤劳所获全归场方所有,而所得待遇则为极粗饮食而已。%又据梨园头老

贫农徐克旺口述, ∃ 在茶淀农场当了一年多佃户,规定是按三成交租。实际情况是

吃了一年多的豆饼面,一文工资未见,年终结帐,倒欠农场几百元% ,这里既为∃ 佃

农%又受∃ 雇佣%,或者既为∃ 佃户%又有∃ 工资% ,似有矛盾。可见,农场内部组织方式

相当复杂,在缺乏详细的资料可考的情况下,只能暂且认为∃ 以租佃方式为主% ,但

并不排除其他情况。

郑伯彬:∀日本侵占区之经济# ,前引书,第 54页。



一农场 80顷 93亩, 由 147 户佃种;第三农场 73 顷 43 亩 2分, 由

115户佃种。中野张贵庄农场有佃户 111户, 平均每户耕种水田

52亩、旱田 2亩; 唐官屯农场有佃户 104户,平均每户耕种水田 16

亩、旱田 37亩; 七里庄农场有佃户 105户, 平均每户耕种水田 114

亩。华北垦业公司军粮城农场也有佃户 492户。 

章有义先生认为, ∃在日本侵略者在华北实行道地的殖民地统

治的时期,也没有办成或试图兴办资本主义农场。人们往往以为

外国资本对中国农民的榨取之所以不采取组织大种植园的方式,

是因为中国系半殖民地国家, 他们没有取得直接的政治统治,因而

得不到兴办农场所必须的安全保证。那么有着充分政治统治权利

作后盾的(华北垦业公司) 也只安于坐食地租, 而不愿搞资本主义

经营//这里除政治因素外, 归根结底,存在着经济利益的权衡问

题。尽管就一时一地言, 雇工耕作成绩有可能优于佃种,但从当时

社会条件整体看, 从长期看, 出租也许比雇工经营更为有利和可

靠。这就须要从中国小农经济结构和特点去寻求深层原因了%。&

从地租形态来看,抗战前, 天津一带货币地租相当流行, 战争

爆发后,由于通货膨胀, 物价猛涨,地租普遍改为实物。由于缺乏

可靠的物价指数作为参照, 使得两个时期的数据缺乏严格的可比

性。这里仅摘出有限的几条实物地租材料如下:

天津市, 甲等田产量每亩 2石, 分租 50%, 包租每亩 6 5元;

唐家口村,旱田劣地亩产 2- 5斗, 地租按∃三大堆%,地主得三分之
一;墙子上公园后,园田每畦每年 0 11元- 0 33元,每亩 42畦或

50畦。内有 1户实行∃分成制%, 地主与佃户共负耕种费用, 收获

!88!

抗日战争研究 2004年第 4期

 

& 章有义:∀天津开源垦殖公司 1924年营业报告书摘要并序# ,见其著∀明清及近代农
业史论集# ,中国农业出版社 1997年版,第 296- 297页。

见各农场移交书。



对半分 ;

武清县( 1936年)农佃制度∃佃租每亩最低每年二元, 最高每

年五元,普通三元,亦有收获后,平均分粮者%;

宝坻县( 1936年) ∃普通佃租最多每亩八角,亦有俟收成后, 以

所获三分之一, 或多至十分之四与地主者% & ;

由上推测, 战前天津一带的租率, 大致在 33% - 50%之间(视

地亩优劣及耕种者所承担义务多寡而有等差) ,普通则在三分之一

左右。1950年 9月 22 日∀天津日报#提到, 土地改革前, ∃ (津郊)

租佃形式以死租、活租两种形式为主。死租, 大部分都经过二地主

转租给农民,并大部分是预交租,租额约在 40%至 60%之间。其

次是活租,以三大堆(地主得一堆, 农民得两堆)分法最多。也有三

七、四六等分法。此外,还有酌地分粮(临收获时协议租额)、菜园

分菜,分畦,分钱等% ∋ ,这也可以印证我们以上所得的印象。

日系农场租率, 从各农场移交书的记载来看:

大陆农场∃规定每亩供给肥料一百斤。收获按平分缴租。民

国三十四年( 1945)每亩所收不足二百斤,场方每亩尚欠肥料二十

斤, (而)本秋之租并且多要,计高地一亩按一百五十斤,中地一百

二十斤%。这里分租改成了实物定租,租率达到 60- 75% ;

近松农场∃民国二十八年( 1939)为每亩纳租二元五角。二十

九年( 1940)改为按收获量(主产量)百分之三十五征收,旋以流弊

时生,改为每亩收稻谷一百六十斤。以迄日人降服%。这里, 货币

地租变为实物分租, 再变为实物定租∗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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∗ 吕万和:∀解放前天津市郊的土地占有和地租# ,前引文,第 24- 25页。

宋祝勤:∀天津市郊区的土地改革# ,见∀天津日报#1950年 9月 22日,第 3版。

∀北宁铁路沿线经济调查报告# (三) ,前引书,第 1015、1067页。

吕万和:∀解放前天津市郊的土地占有和地租# ,前引文,第 31- 32页。



钟渊启明农场水田租额为稻米收获量的 1/ 3, 旱田租额为高

粱收获量的 1/ 3, 园子旱田交纳货币地租;

八里台农场水田自米谷统制会借入种子、营农资金、肥料等,

按照耕作面积分配贷给, 因农场开垦时日尚短,杂草特别是芦苇十

分繁茂,制定固定契约不为华人分租者所喜欢,收获量的分配暂定

为分租人八成, 经营者二成;旱地, 贷给耕作资金, 征收收获量的一

至二成;

藤井农场耕耘租约规定, 贷给经营需要的资金、农具、牛马等,

肥料价款的半数由公司负担,水田租额为收量的 1/ 2, 旱田租额为

收量的三成五;

军粮城农场之租佃契约规定供出量为 4/ 10, 4成为公司收入,

6成为农民所得;

茶淀农场收租规定三种办法如下: 本场机械上水区,按四六分

收,公司四成,农民六成; 农民自力上水区,按三五、六五分收,公司

得三五,农民得六五;旱田按三大堆分收,公司得一,农民得二。

据此, 则日系农场多征收实物,租率基本在 15% - 75%之间,

平常在 33% - 50%左右,比较战前, 似无明显提高。但是, 敌伪档

案的可靠程度值得怀疑, 据后来调查,日本农场的真实情况是, ∃在
稻子收割前,农场指定打轧地点一处或数处//各农户收割后全

部运往指定地点, 按号堆垛, 至脱粒时再招农民以脱谷机自行脱

谷,由场中人负责过磅如数入库。至日后扣租粮若干、购买余数若

干以及价之高低,均不容农民过问。甚至买得农民之稻款, 在旧历

十二月三十日, 尚有不与付清者。是以场中农民对此殊为不满

//嗣后曾采取集团打轧法, 亦须严防内中之黑暗发生%。 所谓

∃三大堆%分租办法, 据第十一农场报告, ∃表面看,农民得三分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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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,实际情况是,采取这种办法的土地大半是新开荒地, 其收获量

一般每亩不足高梁四十斤%, ∃生产量低, 租户甚为困苦%。 可见,

实际上,在日系农场中,佃户所受剥削是大大加重了。战后河北省

合作实验农场所属各农场曾奉命调查日寇收租情况,也说明收租

率在 33- 35%左右,这同样是把官样文章当作实际情况。

三 日系农场对日本殖民经济之作用

农场经营的一般含义,是指∃组织并运用各种生产资源, 以使

农场的生产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收益% & ,但本文论及的日系农场

经营,是战时的一种特殊殖民经济类型,其特殊性不仅体现在土地

等基本生产资源的取得方式上,更体现在农场产品的流通过程中,

有较强的人为导向, 不是依照市场经济的规则。故此, 我们不能再

单纯从经营收益角度考虑, 而应结合农场对其成立目的的实现程

度来判断。

(一)农场与殖民土地开发

农场的开拓、经营过程,也是日本对于掠夺所得的土地进行殖

民开发的过程, 这可以从华北垦业公司等机构的活动窥见一斑。

华北垦业公司成立后,作为专门的农地开发会社, 除接办以前中日

实业公司经营的茶淀农场及军粮城农场, 还计划 16年内, 于滦河

下游、蓟运河地区、马厂减河、永定河沿岸、捷地减河、小清河地区

及其他适宜地点开发水旱田约 130余万亩, ∃以期华北食粮生产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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∀华北垦业公司茶淀农场之概况报告# ( 1945年 12月) ,见居之芬主编∀日本对华北

经济的掠夺和统制 华北沦陷区经济资料选编# ,前引书,第 764- 765页。



见增加%。 截至 1945年,该公司计开辟水田 237066 亩, 又指导

合作农地实行电化水利计水田 249207亩。& 水田面积之增加情

形,可自下表 ∋ 中窥其梗概:

年度 水田面积 累计面积 备考

1940 年前 397229 6 397229 6 单位: 市亩

1941 年 23079 5 420309 1

1942 年 26310 4 446619 5

1943 年 37890 5 484010 4

1944 年 2235 6 486114 6

军粮城精谷会社,为杂谷、水稻增产最重要机关之一,在芦台、

军粮城、小站、咸水沽、葛沽、八里台一带分别设指导处, 其业务为

指导及办理上述各地之农业贷款、水利兴修、种子改良、肥料配给、

碱地开垦及农事试验场等设施。1942年即已从事水田开垦工作,

在军粮城及芦台两地区开辟水田 64566亩, 1943年在天津周围辟

成水田十余万亩, 1945年并拟再开发小站、葛沽一带水田十余万

亩。

(二)农场与日鲜农业移民

与土地开发同时,日本进行向开垦地的农业移民。由日鲜移

民直接开设的农场,对于日本转移其国内及殖民地的人口压力也

起了一定作用。日本对于沦陷区农业最初采取∃中日满农业一元%

方针, 其原则包括, ∃移植敌国大陆农业移民, 以渐进方式, 改善沦

陷区农村之经济组织%。∗ 大陆移民之实施, 以华北为主要对象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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∗ ∀四年来之敌寇经济侵略# ,前引书,第 94页。

刘厚:∀河北盐垦事业检讨# ,前引文,第 8页。

∀农林部河北垦业农场概况# ,∀垦荒与洗碱#1948年 11月创刊号,第 50页。

∀华北垦业公司之事业计划概要# ( 1941年 5月 21日) ,见居之芬主编∀日本对华北

经济的掠夺和统制 华北沦陷区经济资料选编# ,前引书,第 728- 729页。



以设立各种垦殖企业协助推进,此项垦殖机关有中日实业公司、东

洋拓殖会社、华北农业公司、华北垦业公司、中日联合垦地公司等。

这些垦殖组织, 大都附有移殖日鲜农民来华垦殖荒地之计划。 

例如, 华北垦业公司章程详细规定, ∃本公司在从事土地改良事业
之同时,还将完成向开垦地的国内移民%, ∃开垦地在一定期间内实

行佃耕经营,在确立了能使移民成为独立经营的农户之基础时, 再

通过 7年的年赋偿还进行转让, 从而创设自耕农%, ∃同时, 在移民

入殖之际,发给每户平均 300元的补助, 用以补助其住宅费、购置

农具及其它营农方面所必须的设施等%。& 据该公司企划课称:

∃迄于民国三十二年度( 1943) ,移入之农民,及本地农民,依公司农

地以营生计者, 达三千四十五户。所经营水田之面积, 为四千一百

三十三陌, 旱田为四千八十一陌。共计为八千二百十四陌。% ∋ 东

洋拓殖会社 1938年在芦台设立资本 100万圆的集团农园,收容朝农

1000户、3500名。主要栽培水稻,同时有若干棉花和其他作物。∗

另据台湾中央党史会资料记载: ∃ (天津电)敌近以来华侨民日

众,关于食米一项,拟奖励现地生产,以实行其自给自足之计划, 闻

敌当局拟以芦台农场作为来华敌民之开垦地, 自由耕作,种植生

产。查该农场土质肥沃, 如以现代农业经营方法投资经营, 则每年

预期可获产量十万石左右。% +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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+ 秦孝仪主编∀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 对日抗战时期#第六编∃ 傀儡组织 (四)% ,
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 1981年版,第 1129页。

∀蒙疆年鉴!附华北概观# (昭和十七年版) ,前引书,第 587页。

敬之译:∀华北垦业公司及其事业# ,转引自曾业英∀日伪统治下的华北农村经济# ,

见∀近代史研究#1998年第 3期,第 103页。

∀华北垦业公司的设立、章程和股东、董监事名册# ( 1941年 5月 21日) ,∀日本对华

北经济的掠夺和统制 华北沦陷区经济资料选编# ,前引书,第 724- 725页。

∀四年来之敌寇经济侵略# ,前引书,第 95页。



又据周绍武∀国营高里区农场#记载, ∃渤海区农垦管理局所属

国营高里区农场,位于北宁铁路芦台车站西北约二十五里的地区,

有土地 52292亩, //1938年,日伪东洋垦殖株式会社,见该地适

于灌溉洗碱,种植水稻, 乃强迫收买其附近十八村民地设立农场,

兴建扬水设备, 移朝鲜人四千余人来此开垦种稻,称之为(芦台模

范农村) 。高丽圈(现称高里区)的俗称即由此而得。当时种植水

稻面积已达总面积的五分之四。%  

(三)农场对华北日驻军之粮食供应

供应当地日军军糈, 是农场开设的主要目的, 也是其战时经济

的本质体现。天津地区的稻米生产, 处于天津米谷统制会的严密

统制下。其施策效果, ∀天津米谷统制会回顾施策#提到,事变前指

导地带之水田面积约有 10000陌, 而接收时则成 30000陌, 其中面

积约 10000陌乃荒芜地之改良而成之。单位面积之收获量, 平均

每亩稻米三石, 至日本改良种输入以来, 有五石之产量。& 该会统

制下,生产稻米,年有增强,如下表: ∋

年次 面积 平均每亩生产量积 生产总量

民国三十年( 1941) 203000 亩 269 公斤 54600000公斤

三十一年( 1942) 241600 亩 274 公斤 66200000公斤

三十二年( 1943) 270000 亩 283 公斤 76500000公斤

三十三年( 1944) 356000 亩 237 公斤 84560000公斤

三十四年( 1945) 499100 亩 219 公斤 109420255 公斤

其中相当部分, 又是由日系农场取得的。如 1945年生产总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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∋ ∀天津米谷统制会之资产负债表与生产概况简报# ( 1945年 11月 2 日) ,见居之芬

主编:∀日本对华北经济的掠夺和统制 华北沦陷区经济资料选编# , 前引书,第

755页。

∀天津米谷统制委员会移交清册#。

∀中国农报#1950年第 1卷第 3期,第 212页。



109420255公斤中, 日系农场生产量为 43563025 公斤  , 占

39 8%。这些农场生产的稻米,自然大部分供应日驻军和侨民, 但

是,其供出方式又稍为特殊。例如天津陆军特务机关发表的 1942

年米谷收买统制要领,划芦台、军粮城、小站、天津近郊四产米区为

收买地区,禁止搬出,并分别指定三井物产、三菱商事、军粮城精谷

为收买运销机关,规定价格,从事收买。各地所产米谷或直接出售

各该公司,或出售各该公司所指定之日华业者,所收粮谷由上列公

司集中运日或就地分配各处日驻军。但日业各农场得自行处理,

不在此限。& 日本学者浅田乔二也提到, 在天津特务机关管辖下

的种稻中心地, 在特务机关的领导下,由日本人农场主组成∃天津

农事协会%这一地主团体, 并强制规定在这一地主团体的领导下,

由各农场主将米直接售给指定的日本大商行。∋

沦陷期间, 天津附近的水稻种植, 对于侵华日军的军粮供应,

起了很大作用。关于日军就地取给情形,据日石川陆军经理局长

在议会中报告, 1940 年华北日军食米取给于当地者占五成, 华中

八成, 1941年起, 华北应增至八成, 华南七成, 华中全部。∗ 1941

年华北日军决定自 9月 15日起至下年 8月底止, 在河北各产米区

实施统制收买米粮, 其主要区域为芦台区,军粮城区,小站、天津近

郊地区,及大城、文安、任邱、丰镇、静海、霸县、丰润、兴隆、河间、迁

安、滦县、玉田、昌黎各县,到 11月为止, 以天津一区计算, 已收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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∗ ∀四年来之敌寇经济侵略# ,前引书,第 7页。

,日−浅田乔二:∀1937- 1945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# ,前引书,第 5- 6、30

页。

郑伯彬:∀日本侵占区之经济# ,前引书,第 46- 47页。

∀天津米谷统制委员会移交清册!民国三十四年度米谷耕种比较表#。



数目约 32500石。 当年初,日统帅部制定∀对华长期战争策略要

领# ( 1月 25日) , 提出∃提高派遣军在现地的独立生活能力, 尤其

关于粮秣, 其需要量应力求全部由现地取得%。& 这一目标虽未全

部达到,但日本在华北军队的自给率,确实有所提高,从 1939年到

1941年, 人员现地粮秣供应率分别为 36%、45%、55%, 马匹现地

粮秣供应率分别为 50%、55%、65%。∋ 由于日人从民间的强制收

买不断遭到失败,从华北全局来看, 1941至 1943年的收购量分别

仅占当年华北稻谷总产量的 14%- 16%。但是,当时天津地区贩

卖大米的商人主要是经营农场的日本人,他们剥削得来的租米几

乎全部都用于贩卖。因此, 天津地区稻谷的收买率仍达到七成至

九成的高比率。∗ 可见日系农场所发挥的作用,是不可忽视的。

四 战时华北政局与自然状况对农场经营之影响

农场经营上所受到的阻碍,本应包括在经营状况内,但由于从

这一部分更能窥见殖民经济的性质,故而专门提出讨论。日系各

农场,因军事、政治、经济各方面配合得宜,拓展较为顺利,但是, 作

为一种殖民型的经济,它的进展也并非一帆风顺。从前页的图表

观察,其亩产并不稳定,甚至有下降趋势,总产量的提高,可以说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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∗ ,日−浅田乔二:∀1937- 1945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# , 前引书, 第 30- 31

页。

转引自徐勇:∀征服之梦 日本侵华战略# ,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年版,第

266页。

[日]堀场一雄: ∀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# (日文原名2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3,时事通

信社昭和 23年版) ,军事科学出版社 1988年中译本,第 540页。

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特种经济调查处∀抗战第五年之倭寇经济侵

略# ,该处刊印,民国三十三年( 1944) ,第 67页。



要是靠耕作面积的扩张取得。影响日系农场经营的因素, 据现有

的资料反映,主要有自然与治安两种。

农业生产对于自然条件有较强依赖性。尤其是华北农业, 一

向以需水为主要特征,盐碱地之开垦、水稻的种植,更不能不以灌

排水为中心工作,因此水旱灾自然成为农场经营的重要障碍。例

如, 1939年, 中野张贵庄农场从年初开始,完成全部土地的开垦及

耕地整理,播种几乎达到全面积, 但因该年华北发生大水灾, 8 月

16日洪水袭来,农场化为汪洋, 建筑物倒塌、作物全部毁灭; 1943

年,唐官屯农场第一农区 6月初因马厂河水位较低,无法施行自然

灌溉,到下旬逐渐完成预定的 1670亩的播种,但因连降暴雨,低处

被水浸害,再由于 8月下旬的蝗灾,最终全无收获; 1944年 5月上

旬,张贵庄农场由于气温低下和连日的强风, 稻苗发生腐败病, 幼

苗二成多受害, 且该年发生少有的旱灾,作为水源的白河水量较往

年减少 1/ 3, 7月上旬降雨, 对总面积的 1/ 3进行再移植。然因 8

月 3日大暴雨袭来, 随后虫害发生, 10月下旬气温骤降,成熟不充

分、枯死者达 2450亩,收量比平年明显减少。唐官屯农场年初计

划经营水田 1461亩,旱田 1661亩, 水稻因干旱和缺乏扬水设备,

用水不足,结果仅播种计划面积的 8% , 8月因大暴雨, 遭水浸, 全

无收获。旱田作物也因干旱发芽不良,完全不收者达播种面积的

47%。七里庄农场年初计划经营水田约 12000亩, 因土壤盐分较

多和用水不足, 生长不良, 8月下旬虫害发生, 10月下旬气温骤降,

也几乎不收; 1945年, 八里台农场种植时,因旱魃水量不足, 种植

完成后约 750亩到 7月中旬枯死, 庞玉春等 17名佃农放弃回乡。

农业开发更需要一正常与安定之环境。日系农场的开设, 从

战前开始,即因其殖民色彩不断遭到当地民众抵制,局部的小规模

反抗, 可以说无时无之。伴随日本对占领地军事、政治渗透的加

强,在 1939至 1941年间,日系农场一度比较活跃,大部分都建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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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此时。但是, 1942年以后,周边抗日活动的重新兴起并趋于高

涨,又使其不断遭受打击, 最终陷入停顿。例如, 1942年, 中野七

里庄农场因治安骤变, 从滦河取水的工事迟延, 6月上旬, 以直播

方式种植 8548亩。8月上旬,由于滦河水量增加, 水路堤防溃决,

陷于用水不足, 最终仅收获预定的 1/ 3; 1943年,因为从滦河取水

的长 16千米导水路不能确保,放弃种植水稻,缔结旱作耕种契约。

日人声称,麦类收获时, ∃土匪%等进行大举掠夺, 秋天的杂谷也最

终不能收租; 1945年, 伴随日本在华北的统治接近尾声,以上现象

波及更大范围。当年度七里庄农场事业停止, 唐官屯农场因职员

不能进入现场指导, 决定中止占各种贷给的水稻种植。八里台农

场水田自 8月 17日到 23日受到∃袭击%,扬排水设备全被破坏, 水

稻的生长大受阻碍, 收割时又受∃匪%袭, 割下的水稻大部分被∃ 掠

夺%, 不得不放弃收获。旱地收成尚可,然而 8月中旬以来因治安

关系,不能进入场中。 华北垦业公司茶淀、任凤庄、蓟地区等三

农场,水稻的生长以茶淀为最次, 最大原因即∃本年播植太晚之

故%。因夏初养苗之际, 忽于 4月 16日被∃匪%侵入, 将锅炉毁坏,

无法上水,稻苗遂枯,即至再养时已过期。后来,农场又发稻种, 令

各佃改用直播法, 迨稻苗出水时, 其他早植者已高达尺许。到 7

月, ∃匪人%又侵入一次, 水又一度停止, 故本年该场之水稻成绩最

歉。& 甚至, 中日机械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大清河土地, 于 1939 年

秋收买后,因∃治安不良%,一直未能入地开垦及耕作。

农场内部的经营管理,据说曾是开源公司倒闭的主因, 日系农

场是否存在类似的情形,由于资料的缺乏, 尚不得知,至少就以上

的分析来看,如果说农场频繁受到自然灾害的光顾,尚可归为本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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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资本与技术力量不够充实, 那么, 由于周边抗日力量发展的迅

猛,使其殖民经营大受打击,则是与战时特点紧密联系的。

日系农场的存在,肯定了这样的事实,即:日本帝国主义除了

以军事侵略,直接使沦陷区的各种生产条件恶化和实行农产统制,

间接予战时农业以巨大创伤之外, 还以占地经营的方式,直接影响

华北农业,正所谓∃开了外人在华直接经营农业的先例%。 

这种影响的性质是双重的。日系农场大都具有较为完善的技

术设施,其数量和质量往往优于当地农家,对作物良种、化肥、新式

农机具等先进生产要素的采用程度也较高。农场的经营, 使大片

碱荒地的开发或利用程度提高,以此为基础扩大水稻种植, 对华北

日军的军粮供应起了较大作用。农场的两大统制机构, 从农场经

营中也都收获不菲。如华北垦业公司到 1945年日本战败时为止,

于茶淀、芦台、滦县、军粮城、小站、张贵庄等地成立 97 垦场, 已垦

稻田达 23 7万亩,指导民营稻田 24 9万亩, 规模之大为历来所罕

见,单以军粮城米谷统制委员会而论, 以 20万美元之资金, 经营 5

年,其全部资产已达 600万美元之巨。&

但是, 技术作为生产手段, 总是从属于一定的制度, 为了一定

的目的而运用。日系农场的成立, 本质上在于掠夺中国的土地、劳

力资源,转化为其战争资源。机器等先进生产手段的运用, 仅仅限

于日系农场中, 并未推广于附近广大农村,与之伴随的是对资源的

更大规模榨取。从客观上讲,日伪时期的一些经验、成果, 在战后

仍有一定价值。例如三四十年代输入的日系稻种, 到了 50年代,

有些仍然在小站稻品种中占重要地位, 特别是银坊品种,一度占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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& 农林部河北垦业农场编:∀垦荒与洗碱#1948年 11月创刊号,刘厚∀发刊词#。
郑伯彬:∀日本侵占区之经济# ,前引书,第 49页。



站稻栽培面积的 60%以上, 成为 50 年代小站稻主要当家品种。

在此基础上, 50年代,当地农民还选育成一批新品种, 如小站农民

从水原系统中, 用单株系统选择法培育出著名水稻品种水原三百

粒,西郊王稳庄农民从银坊中选育出连元稻等,都有较大面积的种

植。 

日系农场的经营,以沿用租佃方式为主, 也没有带来更为进步

的生产关系。对于场内农民的剥削, 则比以往加重。华北食粮本

不能自给,一向须从海外输入,据当时人称: ∃总计食粮之输入及移

入华北之总额, 每年常在一万万元以上。% & 战争中后期, 平津一

带还曾发生严重的食粮恐慌。农场食粮增产, 原为日人协助军粮

之用, 农民方面并不受其实惠, 因每年收获所得除应纳租谷外, 余

亦全数交由米谷统制会收买, 悉归军用。∋ 米谷统制协会以 50%

的价格强购农民稻谷,农民食用稻谷者,一经发觉,即遭毒打、狗咬

等酷刑,甚至惨遭打死。

对日寇的这些残暴行为, 农民不得不采取各种方式进行斗争。

他们或者拒不交租, 或者怠工、罢工,把肥田粉成包扔在稻地沟里,

以至聚众惩治汉奸。∗ 最终,敌后抗日游击力量的迅猛发展, 不仅

使日寇战争机器陷入瘫痪,也牵制了其殖民开发意图, 不能全部实

现。平津是日本较早征服、控制的地区, 情况尚如此, 也可见日本

的占领是如何不得人心了。

(作者张会芳, 1980年生, 北京大学历史系 02研究生)

(责任编辑:刘 兵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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∗ 吕万和:∀解放前天津市郊的土地占有和地租# ,前引文,第 25页。

∀农林部河北垦业农场概况# ,∀垦荒与洗碱#1948年 11月创刊号,第 50页。

转引自曾业英∀日伪统治下的华北农村经济# ,前引文,第 90页。

庞诚等编著:∀天津小站稻# ,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2年版,第 164页。


